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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财政厅预算指标通知

辽财指社〔2020〕440 号

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基本药物

制度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各市（不含大连）、沈抚示范区财政局：

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经研究，现明确各市 2020

年中央财政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用于支持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推进体制机制综合改革。

扣除 2019 年末提前下达的补助资金后即为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

预算指标。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项指标收入请列入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医

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00249）”，支出请列入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2100399）”，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51301）”。

二、请各地财政、卫生健康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统筹安排并

使用好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及其他部门、其他渠道支持的资金，切

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三、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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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益，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

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将你市绩效目标及时对下

分解，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国家和省加强对各地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的考核，考核结果与省以上财政补助资金安排挂钩。

四、如果相关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有所调整或变化，将再行清

算。

附件：1.资金分配表

2.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省财政厅

2020 年 7 月 30 日

抄送：财政部辽宁监管局、省卫生健康委

抄送厅内：预算处、国库处、财政监督处

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7月30日印发



附件1

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地区

2020年核定补助资金 已提前下达(辽财指社〔2019〕688号) 此次下达

合计
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村卫生室 合计
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村卫生室 合计
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村卫生室

全省合计 14299 9783 4516 11336 9450 1886 2963 333 2630 

沈阳市 1493 927 566 1066 827 239 427 100 327 

鞍山市 1176 821 355 955 807 148 221 14 207 

抚顺市 567 406 161 542 466 76 25 -60 85 

本溪市 543 411 132 451 395 56 92 16 76 

丹东市 897 605 292 680 559 121 217 46 171 

锦州市 1512 1013 499 1197 988 209 315 25 290 

营口市 940 628 312 711 582 129 229 46 183 

阜新市 870 611 259 742 633 109 128 -22 150 

辽阳市 841 591 250 645 542 103 196 49 147 

铁岭市 1561 1086 475 1308 1108 200 253 -22 275 

朝阳市 1822 1243 579 1521 1279 242 301 -36 337 

盘锦市 408 267 141 332 274 58 76 -7 83 

葫芦岛市 1464 996 468 1186 990 196 278 6 272 

沈抚新区 205 178 27 205 178 27 



附件2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省级财政部门 辽宁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

资金
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14299

      其中：中央补助  14299

         地方补助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1：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行。
目标2：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乡村医生收入 保持稳定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中长期


